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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六 章  

 

选 举 委 员 会 界 别 分 组 一 般 选 举 投 票 日  

 

第 一 节  ─ 指 挥 中 心 及 支 援  

6 .1  选举事务处在投票日于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的办事

处 设立中央 指挥中 心，监察 各项选 举安排， 以期选 举可顺利 举

行。选举事务处及各政府决策局／部门的有关组别均于中央指挥

中心运作，方便沟通和统筹，以期在投票日迅速处理各项与选举

有关事宜。  

6 .2  中央指挥中心包括 1 个指挥台、 8 个支援服务台及   

1 组查询热线：  

( a )  指挥台负责监督投票的进行，并向遇到突

发情况或问题的选举工作人员给予指示；  

( b )  支援服务台负责处理投票站工作人员就选

举事宜提出的查询；以及  

( c )  查询热线处理公众及执法机关就投票提出

的查询，并协助视障投票人理解候选人简

介的内容。  

6 .3  中央指挥中心设有事件记录系统，供各有关单位交

换资讯，以及跟进主要事件的发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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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4  在 地 区 层 面 方 面 ， 各 区 民 政 事 务 处 的 地 区 联 络 主

任，负责个别投票站、相关的选举主任和中央指挥中心之间的联

络工作。民政事务处职员也获委任为选举工作人员，驻守各区民

政事务处，负责安排移除违规展示的选举广告和处理其他与选举

有关的投诉。  

6 .5  此外，选举事务处也分别为选管会、政制及内地事

务局、选举主任、律政司、政府新闻处、香港警务处、消防处和

医疗辅助队在会展中心的中央点票站内的新闻中心设立工作区，

以便他们在选举期间各司其职。  

6 .6  香港警务处和民众安全服务队在一般投票站（包括

有关的禁止拉票区及禁止逗留区）协助维持秩序。警务人员亦在

设于警署的专用投票站驻守，支援投票站主任。  

数 据 资 讯 中 心  

6 .7  中央指挥中心和中央点票站各设有一个数据资讯中

心。前者负责收集和汇编投票站提供的各项选举数据（包括投票

人数、投诉数字等），及向各投票站发布重要信息。汇编后的投

票人数及投票率，每小时透过政府新闻公报和选举专用网站向公

众发布。后者则负责核实及发布从中央点票站收集所得的点票结

果。于投票日当天，收集、整理及发布每小时投票率统计数字、

投诉数字及点票结果的工作大致顺利。  

6 .8  设于中央指挥中心的数据资讯中心设有 48条电话线

及 33条 传 真 线 ， 而 支 援 服 务 台 则 设 有 140条 电 话 线 及 36条 传 真

线，以供收集投票站的每小时投票率统计数字、投诉数字及处理

投票站提出的查询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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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节  ─ 投 诉 处 理 中 心  

6 .9  投诉处理中心设在选举事务处位于海港中心的办事

处，处理由市民大众提出的投诉。  

6 .10  投诉人士可透过电话、传真或电邮提出投诉。投诉

处理中心由选管会秘书处的人员当值，于投票时间内运作。投诉

处理中心的工作、以及在投票日和投诉处理期内收到的投诉的详

情载列于第 十 三 章。  

 

第 三 节  ─ 投 票  

6 .11  在投票日当天，共有 5 个一般投票站投入服务，分

别设于湾仔会展中心、尖沙咀九龙公园体育馆、屯门大会堂、沙

田大会堂及荃湾雅丽珊社区中心，所有投票站均方便行动不便或

使用轮椅的投票人使用。除一般投票站外，选举事务处在长沙湾

警署设有一个专用投票站，供投票日当天遭惩教署以外的执法机

关羁押或拘留的投票人投票（如有的话）。此外，选举事务处原

计划在惩教署的惩教院所设立专用投票站，供遭惩教署囚禁或羁

押的投票人投票。惟由于在投票日惩教署的惩教院所内并没有投

票人，因此选举事务处最终毋须于惩教院所设立专用投票站。至

于一般投票站及设于警署的专用投票站的投票时间，同样由上午

九 时开始至 下午六 时。是次 选举根 据法例首 次采用 特别排队 安

排，在各投票站设立两条队伍：一条特别队伍供有需要的投票人

（包括年满 70 岁或以上的人士、孕妇及因为疾病、损伤、残疾或

依赖助行器具，以致不能够长时间排队，或难以排队的人士）使

用；另一条队伍则供其他投票人使用。投票站主任会灵活调配发

票柜枱，例如在特别队伍无人轮候时，特别发票柜枱可以利用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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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选民登记册系统向其他投票人发出选票，增加效率以缩短整体

轮候时间。不过，一般投票站在投票日当天早上时段仍然出现排

队人龙。选管会主席之后作出呼吁，指投票时间直至下午六时，

投 票人不必 集中于 早上投票 。至投 票日中午 ，排队 人龙已见 消

散。  

6 .12  至于投票率方面，前往投票的投票人共有 4  389名，

占有竞逐的界别分组 4  889 名已登记的投票人的 89 .77%。投票率

高于二零一六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 (46 .53%)。按界别

分组划分的投票率详细分项数字，载于附 录 七。  

6 .13  对于投票日早上投票站出现排队人龙，选管会已就

有关安排进行检讨和作出建议，请参阅第十四章（项目 G），详

情 亦 可 参 阅 选 管 会 在 二 零 二 一 年 十 月 二 十 二 日 发 表 的       

《二零二一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投票站出现排队人龙

以及点票时间过长调查报告》。  

 

第 四 节  ─ 点 票  

6 .14  13 个有竞逐的界别分组的点票工作集中于会展中心

的中央点票站进行。其中一名选举主任获指派为总选举主任，负

责监督中央点票站的整体运作。中央点票站设有 13 个点票区，每

个点票区由各自的选举主任监督工作。  

6 .15 当投票于下午六时结束后，各一般投票站及专用投

票站安排一名副投票站主任或助理投票站主任专责处理拟备、包

装 及运送 选举文件 的工作 ，再交由 投票站 主任作详 细检查 和核

实。其后，投票站主任在警务人员护送下把所有投票箱及选举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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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运往中央点票站，而候选人／代理人亦可按投票站主任的安排

随行。首个投票箱在二零二一年九月十九日晚上九时零四分由选

举主任于中央点票站开启，并由选管会主席和委员及政制及内地

事务局局长倒出箱内的选票。根据既定程序，工作人员按界别分

组将选票分类，然后检视选票是否可以经光标机阅读，期间他们

亦会筛出明显无效及问题选票，最后才把可被光标机阅读的选票

分批以光标机点算。选举主任须在候选人／代理人面前裁决问题

选票，被裁决为有效选票上所记录的投票，会由工作人员以人手

输入点票系统。  

6 .16  在 4  389 张已投选票中， 48 张没有填划， 31 张所选

取 的人数超 逾须由 有关界别 分组选 出的选举 委员会 委员席位 数

目 ， 因 此 属 明 显 无 效 ， 根 据 《 选 举 委 员 会 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 第

74A(b)、 77(1) ( f )及 (ga) ( i )条的规定，这些选票不得予以点算。此

外， 62 张选票被选举主任视为问题选票。在候选人和代理人面

前，有关的选举主任在助理选举主任（法律）的协助下审慎检视

问题选票，以决定选票是否有效。最后， 34 张问题选票被选举主

任裁定为无效，不获点算，包括 19 张上有文字或记认而藉此可能

识别投票人身分及 15 张没有按照《选举委员会选举程序规例》第

56 条的规定填划 1 2。余下的 28 张问题选票被裁定为有效并经人手

将获点算的票数加于有关候选人的有效票数上。有关不予点算的

选票分析，载于附 录 八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2   根据《选举委员会选举程序规例》第 56 条，在界别分组选举中投票的投票人，须

藉以下方式填划选票：在该选票上，将其选取的候选人的姓名旁边的椭圆形圈内

的范围，用黑色笔填满。投票人可投票予数目相等于或少于须由有关界别分组选

出的选委会委员席位数目的候选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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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17  整个点票过程（由开启第一个投票箱至宣布所有结

果为止）需时约十小时五十六分，所花时间超出合理预期。对于

点票时间过长，选管会已就有关安排进行检讨和作出建议，请参

阅第十四章（项目 H），详情亦可参阅选管会在二零二一年十月

二十二日发表的《二零二一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投票

站出现排队人龙以及点票时间过长调查报告》。  

 

第 五 节  ─ 选 举 结 果  

6 .18  各 界 别 分 组 先 后 完 成 点 票 工 作 。 第 一 个 界 别 分 组

（ 即建筑、 测量、 都市规划 及园境 界界别分 组）于 二零二一 年  

九月二十日（投票日翌日）凌晨约三时零二分宣布选举结果。最

后一个界别分组（即新界分区委员会、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及地

区防火委员会委员的代表界别分组）于同日上午约七时五十分宣

布选举结果。所有选举结果于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日上午八时前

完成公布，并上载至选举专用网站。 13 个有竞逐的界别分组选举

结果已于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三日刊登宪报，现转载于附 录 九，

以便参阅。  

 

第 六 节  ─ 选 管 会 巡 视  

6 .19  投票日当天，选管会主席和两名委员分别到不同地

区的投票站巡视，并前往中央指挥中心密切监察投票的进度和情

况。此外，他们亦一同于上午约十一时三十分在会展中心的新闻

中心会见记者，提供选举统计数字及解答传媒的提问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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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20  选管会主席和委员在中央点票站监察首个投票箱开

启后与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共同将选票倒出。选管会随后会見

传媒提供整体统计投票人數以及回应传媒的提问。在所有点票工

作完成后，选管会再次会见传媒为选举作总结。选管会认为是次

选举在公平、公开及诚实的情况下进行和完成，然而一般投票站

在投票日当天早上出现排队人龙，以及点票时间超出合理预期，

选管会已就排队及点票安排进行全面检讨。有关结论和建议已详

载于选管会在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二日发表的《二零二一年选举

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投票站出现排队人龙以及点票时间过长

调查报告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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